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要點 

民國 104年 07月 01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8年 01月 29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03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05月 30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06月 28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協助並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學業成就，依學生個別差異提供適性的課業輔導。 

三、申請資格：凡具有本校學籍，經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通過，持有核發之

鑑定證明者。 

四、申請條件及流程： 

  （一）每位學生該學期至多申請每週 6小時，每個月 24小時之課業輔導，並須與授課教師確認上

課時間及地點，地點以校內為限，時間安排為學生及授課教師之課餘時間，且不得為班週

會時間。 

（二）申請課業輔導之學生須於開學三週內，填妥「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表」，並檢附、「前一

學期成績單」、「本學期課表」、「學分表」等三項資料一併交回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三）經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評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及校長核示通過後方能進行課業輔

導。 

五、審核標準： 

（一）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60分以上，前一次申請之課業輔導均準時出席。 

（二）申請科目以畢業門檻所需學分及證照為限。 

六、課業輔導規則： 

  （一）授課教師方面： 

1.以電子郵件通知課業輔導授課教師相關規定及說明，以提供特殊教育學生適切且個別化

輔導。 

2.須依學生現況及需求訂定教學目標，並依實際課堂出席情形及表現撰寫「課業輔導紀錄

表」，並於課業輔導結束後繳回。 

3.為保障學生受教權，授課教師應於安排之時間及地點進行課業輔導，並完成學生申請之

授課總時數，如有變更課程時間、課程次數等情形，應立即告知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4.為保障學生受教權，授課教師經核示通過課業輔導應如實執行，如授課教師遇特殊情況

無法履行，得由系科協助找具相關授課經驗的代理授課教師施行，並告知資源教室。 

（二）學生方面： 

1.須出席原修課科目及課業輔導課堂，如缺曠達上述課堂數四分之一，經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將停止課業輔導，並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課業輔導鐘點費予以授

課教師。 

七、課業輔導之鐘點費依照授課教師之職級給付，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之課業輔導鐘點費項下支應。 

八、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學生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表 
★課業輔導申請說明： 

1.每張申請表只限填一門科目，每位學生每週至多申請 6小時，每個月 24小時。 

2.須於開學三週內填妥申請表，並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本學期課表」、「學分表」繳交資源教
室輔導人員，逾期不受理。 

3.申請後將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校長核示通過後，方能進行課業輔導。 

4.申請之學生及授課教師須遵守「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要點」之規定。 

一、基本資料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科班級  

障礙類別  行動電話  

二、課業輔導科目 

科目／畢業門檻 課輔時間及地點 
任課（課輔）老師 

簽章／日期 

 1.時間：星期＿＿＿，第＿＿節至第＿＿節 

2.地點：＿＿＿＿＿＿＿＿＿＿＿＿＿＿＿ 

 

 1.時間：星期＿＿＿，第＿＿節至第＿＿節 

2.地點：＿＿＿＿＿＿＿＿＿＿＿＿＿＿＿ 

 

 1.時間：星期＿＿＿，第＿＿節至第＿＿節 

2.地點：＿＿＿＿＿＿＿＿＿＿＿＿＿＿＿ 

 

導師簽章/日期 系主任簽章/日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資源教室審核 

操行成績  前一次課業輔導出席情形 □均準時 □有遲到、未到情形 □無 

檢附資料 
□前學期成績單  □本學期課表(申請畢業門檻者無需檢附)   

□學分表(申請畢業門檻者須檢附) 

個管輔導人員簽章/日期 課業輔導承辦人員簽章/日期 學輔中心主任簽章/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審查結果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經＿＿＿＿＿＿＿校長核示，結果

為：□同意□不同意。 

核定時數  

112年 06月 28日修訂 

 


